各项目财产一切险采购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(1)本次财产一切险投保共涉及5家权属主体的23个运营项目，各项目现有财产一切险将于2026年4月30日到期，本次拟统一续保，保险期限为2026年5月1日—2027年4月30日（1年），需精准衔接原保险期限，实现保障无缝衔接、无空档期。

（2）23个项目涵盖写字楼、厂房、住宅三类业态，建筑物账面原值合计5,066,787,728.40元（原值核算截止至2026年2月28日），具体项目明细、权属主体、账面原值及保费支付单位详见本需求书附件《各项目情况及投保预测表》。

(3)本次投保设定费率上限为0.00005，参选保险机构报价费率不得超出该上限标准。

(4)保费列支及支付方式：14个写字楼、厂房项目保费由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科技公司）列支支付；9个住宅类项目保费由各项目对应权属主体从项目经费合规列支支付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最终保费按实际核算金额结清。

(5)参选保险机构须对本次采购涉及的23个项目进行统一整体报价，不得对任一项目缺漏报价，单一项目报价无效，整体报价为本次比价唯一有效报价依据。

二、采购方式及比价规则

(1)采购方式：本次财产一切险采购采用公开比价方式开展，参选保险机构需按本需求书全部要求参与比价。

(2)核心比价规则：本次比价仅对比保险费率，以费率低者作为中标唯一判定标准；本次采购不约定保费总价，投保基数按各项目建筑物原值据实核算，最终保费根据中标实际费率及原值核算结果确定。

三、投保标的范围

投保标的为本次23个项目的全部相关资产，按各项目建筑物原值据实核算投保基数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房屋建筑主体结构、室内装修及配套家具、消防设施、供配电/供水/供气配套设施、中央空调系统及设备、监控门禁与道闸等安防设施、电梯设备及附属配件，以及项目其他相关配套设施。
四、保险责任及免赔额约定
（1）保险责任：参选保险机构提供的财产一切险保险责任，需全面覆盖各类突发风险造成的投保标的直接损失，无任何不合理免责条款，保险责任至少包含以下类别，同时覆盖财产一切险常规承保的其他不可预见、不可抗拒的突发风险，确保风险发生后能有效支撑投保标的修复、最大限度弥补权属主体的经济损失：

1、自然灾害：台风、暴雨、洪水、地震、雷击、暴风、龙卷风、冰雹、暴雪、冰凌、泥石流、崖崩、突发性滑坡、地面突然下陷等；2、意外事故：火灾、爆炸、空中运行物体坠落、意外碰撞、外界物体倒塌等；3、人为突发风险：盗窃、抢劫、恶意破坏等非故意人为突发行为造成的标的损失；4、财产一切险行业常规承保的其他突发风险。

（2）免赔额约定

保单须附加扩展地震保险条款，该条款对应的免赔标准，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报备标准执行，无特殊约定不得擅自提高免赔比例/金额；

除地震保险事故外，其余所有保险事故均不设置任何免赔额，包括绝对免赔、相对免赔等各类免赔形式，出险后按实际合理损失全额核算。

五、参选保险机构资质要求
（1）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保险机构(含分/支公司)，具备独立承保能力；

（2）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；
（3）承诺为本项目建立专属理赔通道，能高效响应各项目的出险需求，保障理赔全流程工作顺畅、快速推进。
六、核心服务要求

（1）前期及承保：中标3个工作日内完成23个项目标的现场核查并优化保险方案，采购组织方确认方案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保单，保单信息需匹配各项目权属及保费支付主体要求，条款完整、权责明确。

（2）理赔服务：建立7×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，出险接报1小时内专人对接，东莞市内项目2小时内现场查勘；初步查勘后24-48小时内建立初步理赔档案并提交书面初步查勘报告；损失核定区分情形，简单案件10日内完成、复杂案件30日内完成，出具书面核定报告；属于保险责任的，达成赔付协议后10日内支付理赔款；配备专属理赔专员全程跟进，及时反馈理赔进度，地震事故按报备标准核算免赔，其余事故无免赔全额核算合理损失。

（3）无法定损情形处理规则：出险后若因现场复杂、损失难判定、技术条件受限等原因无法直接定损的，中标保险机构需在发现该情形后24小时内书面告知采购组织方及项目权属主体，说明原因、解决措施及预估完成时限；立即启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选聘流程，该机构需具备国家认可资产评估资质且无利害关系，选聘同步征求采购组织方意见并双方协商确定；评估费用由中标保险机构全额承担，评估结果作为损失核定唯一依据，中标保险机构需在收到评估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损失核定并出具书面核定报告。
（4）日常及增值服务：为本项目指定专属客户经理，负责日常对接、保单维护等全部事宜；定期提供财产风险防控指导，含安全隐患排查、防灾减灾知识培训、风险防控方案优化等，强化前置风险防控。
七、其他要求
保险合同履行期间，中选保险机构不得擅自变更保险条款、费率、免赔规则及服务标准，如需调整，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组织方并取得书面同意。

中选保险机构需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对本项目的权属信息、资产数据、投保细节等商业秘密承担保密责任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

本需求书作为本次财产一切险公开比价的核心依据，参选机构参与比价即视为认可本需求书所有约定，中标后签订的保险合同内容需与本需求书保持一致。

八、附则

本需求书未尽事宜，由采购组织方与中选保险机构协商确定，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作为本需求书的补充内容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本需求书由本次采购组织方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各项目情况及投保预测表

